附件1

涞水县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指南（2025年）

一、支持方向
围绕我县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向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需求，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先进制造、新材料、新能源及节能环保、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高质高效发展，支持红木家具、麻核桃、铜火锅、珐琅制品等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，筛选一批创新性强、先进度高、产业带动性强，处于中试熟化、试生产或产业化初始阶段的科技成果，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，在一定时限内形成附加值高、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且能够批量生产的重大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技术，全面推动创新链高效服务产业链，推动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跃升，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二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项目的基本条件
1.项目应在涞水县域内实施转化，符合国家及省、市产业政策，符合本指南支持领域和方向，项目内容不涉密；
2.转化的成果技术先进性强，处于中试熟化、试生产或产业化初始阶段，产权归属清晰，权利义务明确，无法律纠纷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项目的目标产品明确，附加值高、市场容量大、产业带动性强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；
4.项目负责人为在职人员，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动态及发展趋势，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；
5.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有明确的成果转化任务和技术创新目标，无实质性创新内容的单纯扩产量产、单纯技术研发项目不在支持范围内；
6.对已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相关科技计划专项经费支持的项目不再予以重复支持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的基本条件
1.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在涞水县内注册、纳税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；
2.项目申报单位须为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或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；
3.项目申报单位成立时间应为2023年11月25日前，具有与项目实施相匹配的基础条件，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，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；
4.项目申报单位资产及运营状态良好，具有一定的配套资金筹措能力；
5.项目申报单位上一年度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不低于同期销售收入的3%；
6.项目申报单位拥有与项目内容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，且知识产权明晰无纠纷；
7.项目申报单位近三年内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环境违法行为、重大失信行为，未被列入失信名单。
（三）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企业可予以优先支持：
1.购买高校院所及京津地区科技成果在我县实施成果转化的企业；
2.建有市级及以上科研平台（技术创新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等）的企业；
3.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。
三、支持方式
1.拟采用专家评审方式遴选支持不少于6个项目，每个项目支持资金额度为10-30万元，企业自筹经费与专项经费比例不低于3:1；
[bookmark: OLE_LINK5]2.项目立项公示后，项目承担单位与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签订任务书，明确项目任务内容、各项考核指标、完成期限等，签订完成后项目经费一次性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；
[bookmark: OLE_LINK6]3.项目执行年限不超过1年，执行期结束后由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统一组织项目验收。
4.每个企业限申报1项。
四、材料提交要求
1.各申报单位以自愿申报为原则，按要求认真填写项目申报书，并于2025年12月14日前将书面材料一式六份提交至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科技股，电子版同时发送至邮箱lsxkjj01@163.com。
2.纸质材料要求：申报材料用A4纸正反打印后胶装。申报书及附件需插入页码，总目录须与申报书及附件相对应，附件证明材料须加盖企业公章。
3.电子版材料要求：电子版材料需按照申报材料目录顺序，逐一命名文件夹后打包压缩发送。
五、其他事项
联系人：刘红彬 李可
联系电话：0312-4522120


